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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两家公司将“李文亮”医生的姓名注册为商标，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27日发布《严厉打击与
疫情相关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行为》的通知，指出“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因接诊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去世。将其姓名
作为商标使用或者注册，易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因此，“李文亮”商标注册申请依法应予驳回”。笔者注意到，该通知指出“截至
目前，商标局已对“火神山”、雷神山”等近1000件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商标注册申请实施管控”。紧接着，商标局3月4日已开
始驳回第一批不良影响的商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有近千件抢注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商标，数量之大，速度之快，让人感叹打

击商标恶意注册任重而道远！

商标恶意注册目前屡禁不止，除了抢注人投机取巧、蹭热点、搭便车的心态，还和注册成本或者违法成本低有关。如果对恶意注册

行为进行经济惩罚，将极大打击抢注人的抢注“热情”。下面笔者探讨下引入“经济手段”打击恶意注册的可行性。

 

一、抢注人的低成本抢注和权利人的高成本维权形成对比一、抢注人的低成本抢注和权利人的高成本维权形成对比

恶意注册一枚商标的成本是三百元官费加几百至一千多的代理费不等，加起来一般也不超过两千元。而在先权利人清理掉该枚商标

却要花费数十倍的成本，以一件商标抢注成本和维权成本为例，如下表所示：（注：下表中左侧费用为官费，右侧费用为行业内代

理费用大概估算，可作为参考）

 

 

上述仅是权利人清理一件抢注商标的投入，现实中频发的情况是一个抢注人会抢注多件商标，或是多个抢注人抢注一个在先权利人

的商标，此时维权成本应以N倍计算。面对这种投入的极度不对等，如果权利人同时面临被多个抢注人围攻，打击恶意注册将会成
为拖垮企业的亏本消耗战，同时这个过程也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行政和司法资源。

 

二、目前我国引入二、目前我国引入“经济手段经济手段”打击恶意注册的举措打击恶意注册的举措



 

《商标法》第六十八条第四款“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根据情节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对恶意提起商标诉讼的，由人民法
院依法给予处罚。”该款设在对商标代理机构的代理行为进行规制的法条下，有人理解为适用于对商标代理机构的规制。但相对于
其他三个条款，该款前面并没有附加“商标代理机构”的限制，所以该款我们认为可以适用于对商标申请主体的规制。

2019年10月1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进一步发布了《规范商标申请注册行为若干规定》（同年12月1日生效），第十二条“对违反
本规定第三条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的申请人，依据商标法第六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由申请人所在地或者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情节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违法所得三倍最高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进一步明确了对于恶意商标申请人行政机关可以适用于《商标法》第六十八条第四款进行惩
罚。上述规定的第三条列举了恶意注册的六种情形，涉及《商标法》第四条、十三条、十五条、三十二条、四十四条一款、第七

条“诚实信用原则”以及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等商标禁止注册的相对条款和绝对条款。前述规定第十三条，针对商标代理机构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也依据《商标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了具体的处罚措施。

根据上述规定，当地行政机关有权对申请注册“李文亮”商标的申请主体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其商标代理机构。

从上述规定本身来看，仅规定了行政机关和法院对恶意注册人的民事处罚权，没有规定被抢注人可以进行民事救济的权利，尤其是

打击恶意注册，最终维权成功的被抢注人，其花费的合理支出，是否可以要求恶意注册人承担？我们先看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司法

实践。

 

三、三、“经济手段经济手段”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

 

根据INTA官方资料，在目前公布的89个INTA会员国中，官方有权力作出金钱判给的有34个国家，即，败诉方承担费用（官费、代
理费或其他补偿）。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欧盟，根据《欧盟商标条例》第八十五条：1.在不违背第119条第6款的情况下，在异
议、撤销、宣告无效或上诉程序中的败诉方应当承担对方当事人因该程序所遭受的必要开支和成本，包括律师、顾问或代理人的报

酬、差旅费和生活补贴，其金额应限于按照《商标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条件所确定的各项费用标准范围内。2.但是，各方当事人
在不同方面各有胜负，或者根据衡平法所述理由的指示，异议处、撤销处或上诉委员会应裁定费用的不同分摊比例。3.当事人以撤
回欧共体商标申请、异议申请、撤销权利申请、无效宣告申请或上诉申请、不续展注册或者放弃欧共体商标的方式终止程序的，应

根据前两款的规定承担对方当事人遭受的开支和成本。4.案件未作裁决的，费用的承担应由异议处、撤销处或上诉委员会自由裁
量。

根据英国商标法，在商标异议程序中，胜诉方获得费用补偿，同时，若存在违规情形和不合理行为的，需付超范围的费用（“off
the scale”）。可见，在英国，对采取不正当手段，恶意启动商标争议程序，滥用程序打击诚实守信的同业竞争对手的异议人予以
严惩，如果其败诉，英国专利局或者法院均有权决定败诉方支付给对方高额的费用。

我国香港地区，关于商标异议阶段的费用承担，通常由败诉方承担费用，该费用通常包括官费、代理服务费及其他合理支出。另

外，在律师费支付的问题上也采取败诉方承担的原则。

 

四、我国适用四、我国适用“经济手段经济手段”规制字号、域名恶意注册的现状规制字号、域名恶意注册的现状

 



对于恶意注册字号的行为，《商标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了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可以构成

不正当竞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金螳螂”案件1中认为，对于将他人商标注册为企业名称的行为，即便是该企业字号并未实际使
用，但该注册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应承担停止使用该企业名称、赔偿经济

损失的法律责任。除商标权以外，在先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企业名称、域名均在理论上均可以对抗在后的企业名称2，该些在
后注册的企业字号，可能构成恶意注册，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于恶意注册域名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人民
法院审理域名纠纷案件，对符合以下各项条件的，应当认定被告注册、使用域名等行为构成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同时规定了应
当认定构成侵权或不正当竞争的四种条件；第八条规定了恶意注册域名应当承担的责任，包括赔偿权利人损失。可见，对于恶意注

册域名的行为，可以构成侵权或不正当竞争，人民法院可以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经济手段的惩罚措施，不限于合理支

出，还包括赔偿权利人所遭受的损失。

在北京鼎天地科技有限公司与维蒂亚公司侵害网络域名纠纷案3中，北京高院认为：鼎天地公司注册争议域名的行为侵犯了维蒂亚
公司的相关权益。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二款及第五条第（三）项的相关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案争议域名并

未被实际使用……，故原审法院依据鼎天地公司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情节和过错程度、维蒂亚公司“NVIDIA”商标及商号的知名
度情况等综合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并对相关公证费、律师费等合理支出一并予以酌情考虑，并无不妥。

 

五、引入五、引入“经济手段经济手段”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探讨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的探讨

 

随着近年来商标抢注现象愈演愈烈，有的专家学者呼吁用民事手段对恶意注册商标的行为进行规制。西南政法大学张玉敏教授认

为4：恶意抢注商标本质上是侵权行为，侵权责任缺失是恶意抢注商标行为猖獗的重要原因。恶意抢注商标行为不但符合侵权行为
的构成要件和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对抢注人追究侵权责任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而且符合侵权法的国际发展趋势。

在行政法层面，法院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1条的规定，在认定抢注人系恶意的前提下，根据被抢注人的侵权，
直接判令抢注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民法层面，恶意抢注行为社会危害性严重，既损害被抢注人的民事权益，又扰乱商标管理秩

序、竞争秩序和损害消费者权益，应于追究其民事责任的同时，追究其行政责任。

实践中商标恶意注册的情形有很多种，按照商标法规定的理由，可分为违反绝对条款和违反相对条款的，申请人的恶意往往需要结

合具体的案件事实确定。笔者认为不宜在所有恶意注册的案件中主张对抢注人进行民事制裁，这里仅探讨围绕一个权利人的商标多

次大量抄袭注册的情形。

1、恶意注册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权利滥用，进而对被抢注人构成不正当竞争？

《商标法》第四条虽规定了市场主体有申请注册商标的权利，但前提是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如果是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注册，

该申请行为本身就具有不正当性。如果大量抄袭他人知名商标，更是属于滥用商标申请权的行为，构成权利滥用，可能构成不正当

竞争。最高院在“歌力思”商标侵权案中认为“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
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其相关权利主张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

恶意注册人权利滥用的后果是给被抢注人的商标维权带来经济负担，有的甚至要不断应对抢注人提起的复审、诉讼程序，迫使被抢

注人支付高额的费用，造成了经济损失，抢注人应对其权利滥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至少应赔偿被抢注人由此支付的

合理支出。



2、恶意注册人是否侵害了被抢注人的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商标专用权在内的人身、财产权益，该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了，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按照上述规定，因过错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分析恶意注册人的注册行为本身，其主观

上具有过错，行为本身违反了《商标法》规定，不具有合法性，该行为导致被抢注人的经济损失，该损失与抢注人的行为具有直接

的因果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抢注人还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另外，从保护商标专用权的角度，商标专用权是在先商标权利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权利人不但享有专有使用权，也享有禁止他人擅

自使用和恶意抄袭注册的权利。他人恶意的抄袭注册造成的损害往往比因侵权使用造成的损害后果更严重。对于恶意注册的商标，

按目前商标法的框架体系，需要先对该商标无效宣告后，才能针对抢注人的使用行为进行打击，这个过程中恶意注册的商标往往成

为侵权者的挡箭牌，成为权利人维权的障碍。这时，抢注人的大量抄袭注册行为给权利人的商标维护工作增加了高额支出，带来了

经济损失，给商标专用权造成了损害。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也可以归入《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七项规定的“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
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抢注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3、对于民事赔偿，被抢注人可否在行政案件中附带提起？

针对恶意注册人进行民事索赔，需要当事人进行主张，如果这类案件不依托行政案件，由当事人另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不仅会

增加当事人的诉累，也不便于法院查清事实，而且审理普通民事案件的法院（如基层法院）往往难以审理商标权有效性等商标授权

确权问题，还是依赖于行政案件的结论。

在商标行政案件中，国知局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处理的是原告和第三人之间关于商标是否应核准注册或维持有效的争议，原告与第三

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商标权属于民事私权利，国知局对该民事争议进行审查并居间裁判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裁决。因此，

笔者认为，国知局有关商标授权确权方面的裁定属于《行政诉讼法》第61条“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根据该条规定
的“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可以附带提起因商标恶意注册造成的民
事损害赔偿之诉。

综上，商标行政案件属于存在民事争议的非传统行政诉讼案件，在商标行政案件中引入经济手段对恶意注册行为进行规制，以司法

判决的形式告诉恶意注册人，如果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滥用商标申请权利等行为，不但会受到行政机关的处

罚，被抢注人也可以主张相应的民事赔偿，无疑对恶意注册人是一种很好的司法震慑，很好地从源头上遏制目前越演越烈的商标恶

意注册的现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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